临淄区工信局2020年度
行政执法工作报告

2020年以来，临淄区工信局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推动机关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局机关高度重视行政执法工作，印发了《临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制度》等文件，将深入贯彻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作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积极配合建立行政执法工作备案监督制度，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工作的规范化水平，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督。
二是强化执法人员培训。一是严格按照权责清单和三定方案履职，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规定不可为。二是加强机关法治素养提升。通过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借助灯塔党建、学习强国等平台的政策法规板块，组织机关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新民法典等内容，提高人员依法履职能力。
三是建立联络机制。确定一名分管负责人和一名联络人员专门负责落实工作备案监督制度，并按要求及时向区司法局报送有关备案材料。
四是落实涉企执法检查备案制度和企业免检免扰制度。严格落实涉企执法检查罚款一口登记备案，未经备案，一律不得开展执法检查。对月度或季度没有行政执法行为的实行零报备制度，经自查梳理，年内未发生行政执法检查，未发生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案件。
五是严格贯彻企业免检免扰制度，切实规范执法检查行为，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对工信部门违反企业免检免扰规定的情形进行查处。
                           


